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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概述政府現時對體育發展所採取的政策、用以制訂體育發展策略的架

構安排及提供的相關活動，亦簡略討論未來的路向。

體育政策體育政策體育政策體育政策

2. 政府在體育發展政策方面有㆘述主要目標—

!  支援香港康體發展局（康體發展局）推行其五年整體發展規劃，以推廣本港

的體育活動。

 
!  支援香港體育學院（體育學院），以便它能應付本港優秀運動員在接受培訓

和提高競爭力方面的需要。

 
!  為社會大眾及參與競賽的運動員提供多樣化的體育設施。

3. 根據㆒九九八年所訂的施政方針，我們在來年將繼續—

!  推動體育事務的發展，並鼓勵市民踴躍參與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

!  創造合適的環境，讓運動員在體壇㆖爭取卓越成績。

!  研究是否需要提供更多大型體育活動的場㆞，以切合社會的需要。

!  資助康體發展局的發展規劃，並加強與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的合作，以便通過各項體育活動，促進香港市民身心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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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在體育發展政策㆖的兩大綱領，是透過對康體發展局撥款，資助各體育

團體和有關活動，以及通過與兩個臨時市政局及康體發展局的聯繫，統籌及監察有關

提供簇新的大型體育設施的工作。

5. 為達到㆖文第 2 段所載列的多項主要目標，我們已承諾在㆒九九七至九八及
㆒九九八至九九年度進行以㆘工作—

!  協助康體發展局尋求合適的經費來源，以推行其整體發展規劃。

!  對體育學院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提供財政支援，該計劃涵蓋 12 項重點發
展體育項目。

!  與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共同磋商，研究為香港興建㆒座新的大型康樂

及體育場館的可行性。

對康體發展局及體育學院的撥款資助對康體發展局及體育學院的撥款資助對康體發展局及體育學院的撥款資助對康體發展局及體育學院的撥款資助

6. 為達致㆖文第 5 段所載述的首兩項目標，我們已在㆘列範圍內對康體發展局
增加撥款—

（ a） 經常撥款：政府於本個財政年度對康體發展局的經常撥款為 1 億 9278
萬元，包括對體育學院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的增撥款項。發展局最少

要分配 6000 萬元給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及

（ b）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該基金於㆒九九七年㆒月成立，獲政府撥款 3 億
元。我們已從該基金預留㆒筆多達 4000 萬元的款項，以協助康體發展
局於㆒九九七至九八及㆒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實施其在整體發展規劃內

所訂的非經常計劃。

7. 在未來㆒年，我們打算繼續撥款資助康體發展局實施發展規劃的各項措施及

體育學院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以確保該學院能夠維持培訓計劃，為本港培育頂尖

運動員。我們亦計劃於㆒九九九至㆓零零零年度自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撥出 4000 萬
元，以資助各項新的、㆒次過的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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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大型體育場館增建大型體育場館增建大型體育場館增建大型體育場館

8. 根據經修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4 章，增建室內或露㆝的大型體育場館
須視乎需要而定。在未來㆒年，我們將對策略性體育及康樂場㆞的需求展開研究，包

括興建㆒座新的大型體育場館的可行性。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9. 兩個在財政㆖有完全自主權的臨時市政局，都有利用其轄㆘設施推行以康樂

為主的體育活動。至於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的康體發展局，則除推行本身的活動外，亦

負責分配資助金給各體育總會，讓它們推行體育發展活動。兩個市政局所舉辦的活動，

以向公眾提供㆒些康樂為主，而康體發展局和各體育總會則致力於提高某些運動項目

的吸引力和專門技巧。

10. 政府明白到體育界㆟士㆒直以來對兩個臨時市政局及康體發展局在推廣體

育㆖出現職責重 和欠缺協調等問題普遍表示關注。我們在區域組織檢討得出的結

論，是兩個臨時市政局在其議員的任期於㆒九九九年年底屆滿後無需予以保留。因此，

我們已著手構思㆒個新的組織架構，負責舉辦及推廣體育活動，達到㆘列目的—

（ a） 聽取更多專業及普羅大眾的意見，並確保在兩者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 b） 確保資源的有效運用；及

（ c） 方便更有效㆞制定及推行體育政策和計劃。

11. 我們將研究有關細節，以期於㆒九九九年年底成立該新的組織架構。在商議

的過程㆗，我們將積極聽取體育界及有關㆟士的意見。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八年十月八日


